	關01012
	出口報單
	正本
副本
	修改申請書
	申請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	一、本公司委託           報關行報運出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貨物乙批，

	　　計　　　　　件，報單第　　／　　／　　　／　　　號並已於　年　月　日
放行。因其中部分出口資料錯誤申請修改，詳細事項如下列：

	頁

項
欄
原出口報單列載情形

修　改　情　形



	二、說　　明：

三、檢附證件：
         此   致

財政部     關稅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 請 廠 商名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廠　商　地　址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廠商及負責人簽章：　

	填表須知：
1. 申請廠商應將申請事項詳細填入「原出口報單列載情形」及「修改情形」兩欄內，
不需修改之項目請勿填入。

2. 申請廠商及負責人之簽章，應加蓋與原出口報單上相同之印章。
3. 申請更正或補正事項，應據實填報，若有虛偽不實，應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
